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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6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晓彤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987,156,26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609％。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20,304,13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76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366,852,1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849％。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15,035,0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69％。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及董事会秘书因疫情防控要求以“现场+视频”

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及拟聘请的审计机构业务负责

人因疫情防控要求以“现场+视频”方式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8,538,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5％；反对8,617,8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6,987,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反对16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14,866,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7％；反对16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6,987,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反对16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14,866,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7％；反对16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8,537,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5％；反对8,618,9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8,537,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5％；反对8,618,9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8,537,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5％；反对8,618,9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对外财务资助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78,656,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5％；反对8,499,7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06,535,3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473％； 反对8,

499,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2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李晓彤先生、刘静萍先生、刘勇先生、陈庆前先生、杨柏先生、赖炽

森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8.01《关于选举李晓彤先生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924,71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2%。 李晓彤

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14,803,5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3%。

8.02《关于选举刘静萍先生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925,21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刘静萍

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14,803,99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6%。

8.03《关于选举刘勇先生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924,71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2%。 刘勇先

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14,803,49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3%。

8.04《关于选举陈庆前先生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924,99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陈庆前

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14,803,77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4%。

8.05《关于选举杨柏先生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924,99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杨柏先

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14,803,77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4%。

8.06《关于选举赖炽森先生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924,69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2%。 赖炽森

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14,803,47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3%。

9、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丁军威先生、吕晖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

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9.01《关于选举丁军威先生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960,26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 丁军威

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14,839,05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9%。

9.02《关于选举吕晖女士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961,36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 吕晖女

士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14,840,15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4%。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孙世奇先生、李葆冰先生、罗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并与职工代表监事章激扬先生、曹建东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01《关于选举孙世奇先生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612,46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孙世奇

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0.02《关于选举李葆冰先生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612,46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8%。 李葆冰

先生当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0.03《关于选举罗军先生为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获得选举票数2,986,960,76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 罗军先

生当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郭蒙萌、刘倩倩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视频）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中国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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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于2022年11月16日在

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6号楼会议室以“现场+视频”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9名。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由李晓彤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为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同意豁免二届一次董事会会议提前向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发

出书面会议通知的义务，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南方电网综合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就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一次董事会会议豁免提前通知义务

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晓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庆前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不超过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独立董事

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1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二届一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3035� � � � �证券简称：南网能源 公告编号：2022-070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届一次监事会会议于2022年11月16日在

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6号楼会议室以“现场+视频”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与表

决监事5名。经全体监事会共同推举，由孙世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同意豁免二届一次监事会会议提前向全体监事及相关人员发出书面会议通知的义务，参与表决人数

及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就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一次监事会会议豁免提前通知义务

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世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算。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3035� � � � �证券简称：南网能源 公告编号：2022-071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正在开展董监高换届工作，2022年11

月16日公司召开二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庆前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期限不超过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1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二届一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附：陈庆前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附件：

陈庆前先生简历

陈庆前，男，汉族，1964年9月出生，广东茂名人，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1987年7月参加工作。近5年，曾任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19年9月

至今，任南网能源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陈庆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庆前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陈庆前先生的任职

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证券代码：002816� � � � � � � � � �证券简称：和科达 公告编号：2022-077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和科达” ）于2022年11月13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401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就关注函相关事项做出

书面说明，并于2022年11月16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并对外披

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 并在第一时间组织公司各部门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关注函所

列问题进行逐项落实与回复。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经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2年11月18日（星期五）前完成回复工作。 公司将积极推进关注

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交易价格波动情况提示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扩位简称“华夏北京保障房REIT” ，代码：508068，以下简称“本基金” ）2022年

11月16日二级市场收盘价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5.33%。本基金二级市场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敬请

投资者关注交易价格波动风险，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特向投

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以获取基础设施项目租金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合并后基金

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90%。 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可能受到经济环境、市场情绪、供求关系、基础

设施项目经营情况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出现大幅波动，投资者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在理性判断的基础

上进行投资决策。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经营稳定，基金投资运作正常，运营管理机构履职正常，无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拨打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通过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官网（www.ChinaAMC.com）咨询有关详情。

三、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

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

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

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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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及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许刚先

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接到公司股东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泰投资”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质押延期，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延期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延

期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到

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

人

质押

用途

许刚 是

21,300,000 3.41 0.89

是，高

管锁定

股

否

2021年11

月15日

2022年11

月15日

2023年11

月15日

国泰

君安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置换

存量

股权

质押

融资

2,300,000 0.37 0.10 是

2022年4

月27日

2022年11

月15日

2023年11

月15日

补充

质押

银泰

投资

否 14,900,000 24.43 0.62 否 否

2021年11

月16日

2022年11

月15日

2023年11

月14日

广发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置换

存量

股权

质押

融资

备注：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银泰投

资

否

4,000,

000

6.56 0.17 否 是

2022年11

月15日

2023年11

月14日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

质押

备注：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许刚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延

期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延

期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

许刚

624,231,

769

26.12

309,400,

000

309,400,

000

49.56 12.94

263,530,

000

85.17

204,643,

827

65.00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银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延

期及补充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延

期及补充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

谭瑞清

197,384,

705

8.26 78,100,000

78,100,

000

39.57 3.27

41,200,

000

52.75

106,838,

529

89.57

银泰投资

61,000,

072

2.55 24,900,000

28,900,

000

47.38 1.21 0 0 0 0

汤阴县豫鑫

木糖开发有

限公司

12,159,

007

0.51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70,543,

784

11.32

103,000,

000

107,000,

000

39.55 4.48

41,200,

000

38.50

106,838,

529

65.33

备注：1.银泰投资、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大股东、副董事长谭瑞清先生控制的法人；

2.谭瑞清先生、银泰投资、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与许刚先生不是一致行动人；

3.上述限售股为高管锁定股。

四、备查文件

相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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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理财的审批情况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

1次定期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2022年第1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2022年4月21日召开的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产品的议案》，2022年6月22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2022年第4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2022年第4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2022年7月11

日召开的2022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银行产品，期限为自公司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发生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

（二）在不影响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有保本约定、期限为自公司2022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有效，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产品。

二、前期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2年10月1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100万元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产

品到期日为2022年11月14日；2022年11月14日，前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赎回本金人民币3,100万元，

获得理财收益约7.64万元人民币，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上述到期理财产品相关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

称

产品类型

产品

名称

资金来源

赎回本金

（万元）

收益金额

（万元）

到期日 收益类型

披露公告

编号

兴业

银行

银 行 理 财

产品

茂 硕 电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1天 封 闭

式产品

闲置募集

资金

3100 7.64 2022-11-14

本金保障

型

2022-062

三、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25,000万元，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9,800万元， 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对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四、备查文件

1.赎回产品的凭证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8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2-132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蒙牛” ）于2022年10月14日披露《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内蒙蒙牛向公司除内蒙蒙牛以外的全体股东发出收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要约，要

约收购股份数量为25,809,008股，要约价格为30.92元/股，要约收购期限为2022年10月18日至2022

年11月16日。

目前要约收购期限已届满，因需进一步确认要约收购结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停牌一个交易日，并将在要约收购

结果公告当日复牌。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

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67� � � � � � � � �证券简称：*ST运盛 公告编号：2022-044号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获悉全资子公司旌德

宏琳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旌德宏琳” ）名下的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被冻结金额（元）

旌德宏琳健康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旌德县支行 1227******320 基本户 250,409.85

中信银行成都分行 8111******787 一般户 4,201.94

合计 - - - 254,611.79

2、冻结原因

经了解，本次旌德宏琳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系旌德县中医院、旌德宏琳与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建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建公司向旌德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所致。

2017年，旌德宏琳与中建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 ），约定中建公司为

旌德县中医院综合楼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之后旌德宏琳、中建公司与旌德县中医院签署《旌德中医院

项目的三方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 ），约定旌德县中医院加入原合同，与旌德宏琳共同为原合同

发包人，原合同发包人的权利和义务由旌德宏琳和旌德县中医院共同承继。后因建设工程款支付事项发

生纠纷，中建公司于2022年5月向旌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旌德宏琳及旌德县中医院支付剩余工

程款及利息12,359,634.38元。 三方后续就余款支付达成调解，旌德宏琳及旌德县中医院需在2022年11

月30日前，按约定支付节点分次将剩余工程款及对应资金占用费支付完毕，旌德宏琳在2022年6月至10

月期间已累计向中建公司支付5,176,787.86元。现因未能完全按照调解约定时间支付约定工程款，中建

公司向旌德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对旌德县中医院、旌德宏琳部分银行账户予以冻结。

二、应对措施

旌德县中医院及旌德宏琳正在与中建公司积极沟通，力争尽快妥善处理银行账户冻结事项，维护公

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旌德宏琳本次被冻结资金合计人民币254,611.79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0.10%，占比较小。 旌德宏琳仍有其他银行账户可供正常使用，银行账户冻结暂未对旌德宏琳

日常资金支付结算及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2、旌德宏琳及旌德县中医院正在积极与中建公司协商解决方案，争取尽快就剩余工程款项支付方

案达成一致意见。各方最终能否达成执行和解以及旌德宏琳是否需要继续支付工程款存在不确定性。目

前案件仍在执行中，暂无法判断对旌德宏琳经营情况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旌德县人民法院执行结

果为准。

3、公司将积极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88082� � �证券简称：盛美上海 公告编号：2022-034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本次股东大会为通讯会议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70,664,69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70,664,6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5.49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5.493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HUI� WANG主持，会议采取通讯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HUI�WANG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1.02

选举HAIPING�DUN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1.03

选举STEPHEN�SUN-HAI�CHIAO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1.04 选举罗千里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1.05 选举李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1.06 选举黄晨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1.07 选举王坚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张荻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2.02 选举彭明秀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2.03

选举ZHANBING�REN为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2.04 选举张苏彤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TRACY�DONG�LIU为第二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365,391,058 98.5772 是

3.02

选举戴烨栋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365,406,974 98.5815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HUI�WANG为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7,714,666 59.4699

1.02

选举HAIPING�DUN为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7,714,666 59.4699

1.03

选 举 STEPHEN� SUN-HAI�

CHIAO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7,714,666 59.4699

1.04

选举罗千里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7,714,666 59.4699

1.05

选举李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7,714,666 59.4699

1.06

选举黄晨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7,714,666 59.4699

1.07

选举王坚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7,714,666 59.4699

2.01

选举张荻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7,714,666 59.4699

2.02

选举彭明秀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7,714,666 59.4699

2.03

选举ZHANBING�REN为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7,714,666 59.4699

2.04

选举张苏彤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7,714,666 59.469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 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徐辉，王安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120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泰达能源提供5,000万元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98.8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185.33%，对

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44.04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82.53%，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能源” ）向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 ）

申请融资5,000万元，期限8个月，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2年7月2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公司2022年度为泰达能源提供担保的额度为248,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

泰达能源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94,659.50万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199,659.50万元，泰达能源可用担保

额度为48,340.5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9年5月31日

3.�注册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十二南路2010-3号

4.�法定代表人：孙国强

5.�注册资本：25,196万元整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基础地质勘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金属材料销售；金

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润滑油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有色金属

合金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办公设

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管道运输

设备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

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家电零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

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

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非食用植物油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股权结构图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7月31日

资产总额 508,986.61 566,529.15

负债总额 475,085.46 532,215.74

流动负债总额 475,044.46 532,192.09

银行贷款总额 219,718.08 265,464.15

净资产 33,901.15 34,313.41

- 2021年度 2022年1~7月

营业收入 1,662,467.22 644,150.85

利润总额 4,987.89 535.66

净利润 3,200.79 412.26

注： 2021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目前，泰达能源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000万元，不存在诉讼与仲裁等其他或有事

项。

（四）泰达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融资金额、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律师费、办案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

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处置费、过户费等）以及其他所有债务人应付费用。

2.�担保金额：5,000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该笔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泰达股份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届满，担保额

度的审批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三）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邹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中润华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润华隆” ）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以保证资金需

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 根据被担保人的资产质量等，董事会认为担保风险可

控。 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邹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中润华隆提供保证式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2022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总额度仍为130.09亿元。

（二）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98.8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总额的185.33%。

（三）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0。

（四）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886� � � � � � � �证券简称：沃特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9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22773），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943� � � � � �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9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812号）（以下简称“批复”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

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人及保荐机构的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7-2218141

电子邮箱：zhouboping@yj-cn.com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戴水峰、王军亮

联系部门：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991832

电子邮箱：fzecm@vip.163.com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信息披露

202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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